
安化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行使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简易程序处罚权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深化和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机关与受委托机关的权利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安化县应急管理局委托安化县柘溪镇人民政府、小淹镇人民政府等全县24个乡镇人民政府（县城南区事务中心）行使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简易程序处罚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三条。
二、委托机关
安化县应急管理局
三、受委托组织
安化县梅城镇人民政府、安化县小淹镇人民政府等全县24个乡镇人民政府（县城南区事务中心）。
四、委托执法范围
受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直接查处委托权限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五、委托执法权限
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人的名义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一)现场处理(违法行为制止)权。对委托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一般事故隐患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消除事故隐患；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并通知委托人。
(二)行政处罚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等规定，对委托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行使简易程序处罚权。具体处罚事项不得超出《湖南省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5年版)》中由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行使的权限范围。
(三)提请查处权。受委托单位发现需依法处理的违法行为超过委托权限，在取得初步证据后，应当将违法线索、证据等资料移送委托单位，提请委托单位进行查处；对不属于应急管理部门管辖的违法行为，受委托单位按规定移送相关部门查处。
六、委托执法责任
(一)委托单位责任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承担受委托单位因履行委托职责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对出现过错责任给予赔偿的，委托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后，其赔偿费用由受委托单位承担，并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过错责任；
3.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委托单位可以解除委托执法；
4.组织受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参加上级业务部门组织的培训或相关业务学习；
5.为受委托单位提供相关资料，发放统一格式的盖章文书，指导《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管理系统》的录入与使用。
（二)受委托单位责任
1.受委托单位要加强行政执法能力建设，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安发〔2016〕5号)要求，保障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机构与人员编制、办公条件、交通工具等必要设施和工作经费，明确基层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职责，健全基层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机制，确保符合受委托条件；
2.受委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3.受委托单位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必须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4.受委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5.严格按照委托执法的有关规定，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制作行政执法文书；
6.每月月底前向委托单位报送行政执法工作情况，及时反馈行政执法过程遇到的问题，实时在行政执法管理系统中录入数据；
[bookmark: _GoBack]7.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实施现场执法检查时须至少2名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佩戴执法记录仪并进行全程音像记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必须严格适用《湖南省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和《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并依法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
8.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除按规定采取现场措施外，必须立即书面报告委托单位，并纳入动态监控。
9.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执法，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承担；受委托单位违反法定程序，不依法执法所造成的后果，委托单位可以依法追偿。
七、委托期限
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八、公示效力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安化县应急管理局与各乡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委托书》与本公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安化县应急管理局
                              202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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